关于经营师职业资格考评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决定》、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6号部长令等文件精神，推行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并重的就业制度。国有大、中型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取得职业资格证书；大、中专毕业生须持本专业职业资格证书上岗；合资、外资私营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的经营管理人员，均应参加经营管理或咨询策划职业资格评审，取得全社会通用的职业资格等级证书。取得证书后，在享受相应的工资福利待遇的同时，还将享受相应的职务津贴。

报考对象

凡从事或准备从事市场策划、品牌经营、产品销售、技术管理、财务管理、公关、人力资源开发、酒店管理、物业管理、房地产经营等工作并具备相应经营管理知识和能力的各类人员。
报考等级、条件一览表

	等级
	报考条件
	等级
	报考条件
	等级
	报考条件

	助理经营师
	1、大学本科毕业，试用期满；

2、大学专科毕业，从事经营管理工作三年以上；

3、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，从事经营管理工作五年以上；

4、其它人员从事经营管理工作八年以上。
	经  营  师
	1、硕士研究生(或双学士学位)毕业，试用期满；

2、大学本科毕业，从事经营管理工作五年以上；

3、大学专科毕业，从事经营管理工作七年以上；

4、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，从事经营管理工作十二年以上；

5、其它人员从事经营管理工作十五年以上。
	高级经营师
	1、博士研究生毕业，试用期满；

2、硕士研究生毕业或双学士毕业，从事经营工作5年以上；

3、大学本科毕业，从事经营管理工作十年以上；

4、大学专科毕业，从事经营管理工作十二年以上；

5、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，从事经营管理工作十七年以上；

6、其它人员从事经营管理工作二十年以上。

	报 考 材 料
	证书

	1、身份证、最高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（2份）；

2、填写评审表（2份）；

3、近期免冠彩色照片2寸6张。

4、个人业务(工作)总结，(1000-3000字)；
	5、学历、培训证明及荣誉证书的复印件；

6、单位任职资格证明；

7、经营管理论文一篇；

8、企业基本情况（资质、性质、规模、职工人数、经营状况等）
	核发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验印的全国通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》


申费    用：由培训机构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。






